互动与辅助：环境诉讼体系化构造

                              引言

    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环境修复是世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其上，面临理论难题，其下，为制度难题，为此一些环境理论不断产生，制度也相继产生。从我国的环境情况来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并没有因为制度产生的快速跟进，而减少，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一个制度架构的关键不完全是技术完美，而在制度的可诉性生存和司法活性落实，因此研究环境保护制度的关键问题，必须落实在制度的可诉性上，由此而解决环境损害者的责任，保护环境。环境制度下的责任，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如何构建诉讼体系追究三种责任，正是本文试图研究解决的问题，研究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三元体系结构关系，是本文的逻辑起点，诉讼体系化安排则为终点。

1、 现实：环境污染治理的难题
（1） 忧虑的大数据。2013年全国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为：总排放量2352.7（万吨），其中工业源319.5、生活源889.8、农业源1125.7、集中式17.7（数据单位均为万吨，以下没有特别说明外同单位），见图表一。2013年全国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为：氨氮总排放量245.7，其中工业源24.6、生活源141.4、农业源77.9、集中式1.8。氨氮化物总排放量2227.3、其中工业源1545.7、生活源40.7、机动车640.5、集中式0.4(见图表二)。二氧化硫总排放量2043.9，其中工业源1835.2、生活源208、集中0.2。2013年四大海域受纳污染物情况，渤海氨氮0.2、总磷180.4吨、废水量2.06（亿吨）、化学需氧量1.2、石油类36.2（吨）；黄海氨氮0.4、总磷662吨、废水量11.04（亿吨）、化学需氧量5.5、石油类253.8（吨）；东海氨氮0.8、总磷1046.9吨、废水量37.45（亿吨）、化学需氧量11.9、石油类861.6（吨）；南海氨氮0.4、总磷951.8吨、废水量13.29（亿吨）、化学需氧量3.5、石油类501.9（吨）。[footnoteRef:2]由于工业等污染源导致我国的河流、空气、土地、海洋受到严重污染，生活生态环境恶化。我国304个地级城市中空气质量达优仅有54个、良好195个、轻度，中度，重度污染城市达55个之多。[footnoteRef:3]我国在列入世界1081个省会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除了海口、拉萨、南排814、891、892位外，其余均在940位的末位上徘徊。由此可以得出我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必须在制度的各个层面落实上进行思考研究。 [2: 作者 余孝安 重庆市丰都县法院研究室 高级法官 法律硕士 在《澳门法学》《人民法院报》等报刊有论文发表，获得过中国法学第八届青年论坛优秀论文奖，中国审判理论2012年优秀论文奖。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会员。
 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3:  根据2014年12月8日央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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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二
（2） 玩味的小数据。在我国环境受到破坏和污染严峻的形势下，背后应当存在较大的环境案件数据，可有案可查的数据并非如此。有学者对某省5年的案件进行实证考察，发现2009年案件173760件，环境行政案件66；2010年181483件，环境行政案件5；2011年277298件，环境行政案件36件；2012年389491件；环境行政案件181件；2013年416953件，环境行政案件12件（见图表三）。[footnoteRef:4]环境刑事、民事赔偿案件更是凤毛麟角。截至2012年底，全国环保法庭已达95个，受理案件极少，最早成立的贵阳清镇市环保法庭5年共计10件公益诉讼案件。[footnoteRef:5]。“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的环保纠纷案件有10万件，但是起诉到法院的不足1%。”。[footnoteRef:6]由此可以初步看出，环境案件很多没有进入诉讼轨道，法院环境案件少，表明环境诉讼存在立案、诉讼等难题，其深层次的原因笔者将在后面作剖析。 [4:  参见吕忠梅：《环境行政司法：问题与对策——以实证分析为视角》，《法律适用》2014年第4期第3页。]  [5:  参见陈亮：环境公益诉讼“零受案率”之反思，《法学》2013年第7期。]  [6:  许浩：《纾困环境诉讼立案、举证难》，《中国经营报》2014年5月19日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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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成数据的案件观察。这里列举两例，以示问题。
1、 广西大新县五山乡环境污染案。广西大新县五山乡三合村第四组，1990年水稻大面积绝收，多次上访解决未果。1999年召集200村民，每人出资280元，将1954年建立国营新大铝矿厂起诉至南宁地区中级法院。经广西环境地质研究所鉴定，大新县五山乡三合村第四组34亩耕地已经被铝、镉、汞等污染，镉含量超过标准17倍。2001年9月，法院判决新大铝矿厂赔偿广西大新县五山乡三合村第四组经济损失（包括土地改良费）32万元，限期三个月内达到排污国家标准。并执行完毕。在此过程中，五山乡三合村第四组43人发现身体畸形，2001年底新大铝矿厂被宣布破产，因为身体受损没有得到赔偿的村民开始多次上访。案件引出的问题为：多年的污染为什么迟迟没有发现呢？一次诉讼为什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呢？按照现有诉讼法规定的审限期能够结案吗？从污染源头到污染流有多宽，谁负信息披露责任呢？[footnoteRef:7] [7:  案例来源于《中国环境网》，http://www.cenews.com.cn/fzxw/aljx/，2014年12月11日访问。] 

2、 南先公司废酸污染案。为了赚取60—100元/吨的国家补贴，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南先化工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1日—2014年1月10日期间，先后向巴彦淖市杭锦后旗境内主排干和三排干等6个地方倾倒工业废盐酸2877.48吨，造成沿线水体污染。主排干向阳桥段PH值一度高达1.75，后乌海市南先化工有限公司被判处罚金80万元，被告人南光、南江、王彦、郭伟四人分别被判处3年以下不等有期徒刑并处15万到5万元不等罚金，对非法所得及涉安车辆予以没收。问题为：仅仅靠刑事责任解决问题了吗?这次污染水流到底有多宽呢？有多少人次身体受到损害呢?应当再继续怎样的诉讼解决呢？[footnoteRef:8] [8:  案例来源于2014年9月24日《中国环境报》。] 


二、查考：数据隐含的诉讼难问题。
（1） 利益驱动导致的环评数据失真。在我国目前的环境鉴定评价机构中，可以分为政府部门的环境鉴定评价机构，科研部门的环境鉴定评价机构，社会环境鉴定评价机构三种类型。政府部门的环境鉴定评价机构，受各级政府部门控制，其具有行政管理特点，受行政领导控制，从目前情况看，具有环境评价数据信息不公开，甚至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故意隐瞒一些数据，进行“选择性，蜻蜓点水”式执法，有的鉴定评价机构由于鉴定评价人员技术水平比较差，无法履行职责，导致环境受损或者利益受损的公民、法人诉讼无基础事实。科研部门的环境鉴定评价机和社会环境鉴定评价机构受利益驱动，技术能力等因素影响导致评价数据存在掩盖事实或者夸大事实的问题。据统计从1979年至2013年底环保部颁发甲、乙环评资质证书1258张，其中高等院校86张。自2005年到2013年，因为环评报告数据失真，报告质量差，现场调查不真实等原因被处罚机构达88家次，涉及高校42所，覆盖25个省市，受到两次以上处罚的高校占56%。[footnoteRef:9]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除了技术能力问题外，主要存在责任心不强，一些企业花钱买“报告”，应付检查等问题。由于环境鉴定评价存在的这些问题，导致环境诉讼进入司法诉讼渠道难，进入诉讼的案件调查取证难，裁判难。环境责任追究的法律愿景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9:  《21世纪经济报道》报，2014年7月15日。] 


（2） 立案制度抽象化导致的立案限缩。我国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2007年、2012年两次进行了修改，环境侵权赔偿纠纷案，程序上主要适用《民事诉讼法》，对于立案标准适用的是该法第119条的规定，即：“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从立法的形式上看属于抽象概括式的立法，其原因是民事诉讼案件类型多样，无法进行例举，因此采用了这样一种形式，以适应民事案件复杂形势的需要。两次修改对此都没有做修改。可正是这一过渡的抽象形式，在现实的司法立案审查中将一些棘手的具体案件解释为“原告与被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者解释为不属于“本院受案范围。”，将一些案件挡在门外，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方法，解决案件审判难的尴尬。涉及环境的民事诉讼案件，一般都比较疑难，涉及地方各种利益关系，司法鉴定，适用法律都十分复杂，因此通过这种形式回避司法难题。《行政诉讼法》对立案采用的是列举式的立法模式，虽然在形式上克服了一些弊端，但是由于抽象行政行为不纳入受案范围，对行政机关侵犯“人身权、财产权”[footnoteRef:10]以外的权利或者权益明确排除在外，环境权在当下属于什么性质权利，疑或权益，在立法、司法、法学研究领域还存在各种争论，还没有形成通说，因此司法机关在行政诉讼立案审查时，自然进行别除，限制一些涉及环境的行政诉讼进入司法渠道。 [10:  详见《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一款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的；”及第十二条。] 

（3） 审限期过短导致的司法规避。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19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这个关于审限期的规定，对于一般民事案件防止诉讼拖延，提高诉讼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可是对于环境民事诉讼案件，却适得其反。环境诉讼，很多案件涉及调查取证期限长，鉴定时间长，主体范围确定难，因此很难在规定的期限结案，同时由于法院内部的司法效益评估指标需要，地方法院只能通过不立案或者少立案来回避环境诉讼的困境。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则更短，只有3个月，并且延长期限规定得更严格。因此环境行政诉讼，仍然存在上面的问题。刑事诉讼虽然规定了附带民事赔偿的制度，但是由于环境民事诉讼赔偿部分疑难复杂，并且期限过短，因此在法院审判环境犯罪的几乎不可能审判附带环境民事赔偿问题，法院更不会主动通知民事部分原告参加诉讼，增加审判难度，造成期限迟延。
（4） 诉讼选择的一级化助长的污染蔓延。环境诉讼一级化即环境诉讼一元化问题，指环境诉讼通过一种审判形式了结案件，如环境污染案件，构成犯罪的，仅仅有刑事审判，没有行政审判和民事审判跟进。笔者考察全国各地的环境审判案件发现，很多案件仅仅对犯罪问题进行了处理，而对造成的公民和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损害，没有后续的民事审判跟进。赔偿问题得不到落实，没有根本修复被损害的法益，法律预设成为虚置。一些案件仅仅有行政处罚，缺失民事赔偿，因此对污染环境的企业、个人警示教育作用弱小，达不到谁污染，谁负担的环境法立法目的，甚至助涨行为人继续进行有恃无恐的破坏环境行为，由此来填补被行政处罚的“损失”。如2013年环保部称接到群众举报1960件，经查存在违法问题1542件，处理情况为责令限期整改405件、停产治理337件、罚款处罚236件、现场纠正215件、补办手续172件、取缔关闭162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69件。[footnoteRef:11]可后续民事赔偿却没有下文。从单一民事赔偿案件看，又由于公益诉讼和个人诉讼的交织，因为主体问题，证据原因不能进入诉讼的多，败诉的多。正是由于这个环境诉讼缺乏体系构建的法律问题，导致环境法可诉性差，环境保护成为制度难题，理论疑难。 [11:  《法制日报》，2014年6月7日，6版。] 

3、 破题：诉讼三元体系化建构设想。
（1） 现有诉讼制度的理论缺陷及补强。环境诉讼案件，由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缺陷，导致诉讼困难，因此有必要进行反思和重构。
1、 民事诉讼立案制度的理论缺陷。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对于立案条件，采用的是“直接关系说”，其实质有学者总结为：“通过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起诉条件与外国实体判决要件的比较，可以发现，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实际上将实体判决要件置入了起诉条件中。”。[footnoteRef:12]这无疑是过度提高了诉讼准入门槛，导致诉讼立案难。为了解决“直接关系说”产生的立案难问题，有学者主张通过解释方法来消解问题，把“直接关系”解释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即原被告之间有权利义务关系即可，解释方法是文义扩大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结合，笔者认为这种方法表面上看可以解决某些个案，其实不可复制，因为这种方法的缺陷，十分明显。要知道作为解释者的法官，受价值观，能力，甚至现实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立案标准不统一，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甲法院进行这样的解释，可以立案；乙法院作相反的解释，不能立案。因此这种方法是不能长久的，不可行的。“直接关系说”在立案审查阶段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其立法意图，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存在怎么样的法律关系，凭借一纸诉讼状，是不能从实体上进行决断的，只有经过审判程序，才能查明事实，确定法律关系，后才能确定当事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直接关系说”作为立案的标准条件不具有司法的现实可能性。为此应当摒弃这种立案的理论标准。解决这一理论障碍，只能是理论反思和理论重构。笔者建议采用，“形式要件说”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当事人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民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附带符合其他形式要件，就符合立案标准。建议将《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修改为：“原被告是与本案形式上具有法律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样修改后，被挡在门外的各种各样民事案件，就能顺利得到立案，环境民事诉讼案件才能顺利进入诉讼程序。 [12:  张卫平著：《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 

2、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监督行政部门履行环境职责。《行政诉讼法》对于立案问题，在这次修改上，进行了修改，将立案审查制改为，登记制，对于立案难，有了实质上的进步。但是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的审查仍然没有进入诉讼制度轨道，导致这些问题无法进行诉讼，司法对此无所作为。很多地方涉及环境问题的抽象制度，变向影响环境保护，甚至破坏环境，损害公民利益的行为，不能进入司法审判程序，导致我国法治进程缓慢，因此有必要将这两种行为纳入诉讼范围，这也是落实宪法的根本制度要求。
3、 解决环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虚置问题。从我国司法审判实践考察，不难发现环境犯罪案件，几乎没有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其问题主要是环境民事赔偿部分涉及的原告主体范围广，不好确定，审判周期过长影响刑事诉讼部分审限期，导致超期，另外还有环境民事诉讼部分，需要专业能力强等问题，刑事审判法官这方面的能力有限。因此在审判环境刑事问题，法官选择不通知民事诉讼原告，或者无法准确确定原告因此不通知。因此环境刑事审判案件，没有后续赔偿。被告只是承担了刑事责任，而大量的民事赔偿，其他民事责任没有承担。让刑事附带民事制度成为虚置。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提高刑事法官的民事审判综合能力外，还要适当进行案件的繁简分流制度建设，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媒体公开制度建设。让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及时知晓，及时进行民事诉讼，追究刑事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2） 三级诉讼关系审视。研究环境诉讼体系化，必须研究环境诉讼的三种诉讼形态关系，明确其本质特征，由此为基础才能完成体系化结构安排。
1、 环境刑事与行政诉讼具有独立与依存关系。环境刑事诉讼主要是解决严重破坏环境秩序，追究其最严厉法律责任的司法行为。其基础的实体法是刑法，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因此其原则要求最高，对于制裁的行为，必须符合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平等原则。诉讼形式也严格，启动诉讼的机关绝大多数必须是国家的公诉机关，对于侦查都有严格的程序安排，最后通过严格的审判程序，才能达到追究环境犯罪的刑法目的。由于刑事诉讼这一严格的特点，被刑事处罚的仅仅是少数人，大量的破坏环境秩序的行为，还要依赖其他行政法律法规来制裁处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等行政行为来完成。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行为是否合法，如何进行评价和审查，就要靠行政诉讼来完成，通过行政诉讼的形式来保障和监督行政执法，既可防止行政机关不作为，也可防止滥作为。启动诉讼的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从诉讼的性质上看两者具有独立性，并存性。两者的基础条件都是因为破坏环境的行为事实，一个破坏环境的行为事实，可能受到两种处罚，一个是行政的，一个是刑事的，两者不能互相取代。但是对于基础的违法事实是一个，由此构成两者的相互联系。行政处罚行为往往先行，因此对于基础违法事实的调查，构成刑事案件的事实基础，强化了对刑事诉讼的支持作用，而刑事的侦查、审判确认的事实又是对行政调查的事实一次检验，对于正确的进一步确认，对于错误的予以别除，行政机关可以借此进行纠正。由此看来，环境刑事与行政诉讼具有独立与依存关系。
2、 环境刑事与民事诉讼具有责任独立和附带关系。环境刑事诉讼的目的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这一点上说具有独立诉讼目的，是一种独立的诉讼形态，可从环境刑事诉讼的原因上考察，之所以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因为被告人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秩序，损害了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及国家的生命、健康、财产等权利即法益。仅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不足以消除或者填补其造成的损失，必须通过民事赔偿的方法来填补给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造成的救济损失、精神损失。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为受害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来解决这个赔偿问题，当然也可以进行独立的民事诉讼。因此从因果关系上说，环境刑事与民事诉讼具有独立和附带关系。并且通过附带的形式提高审判效率，让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及时获得赔偿。
3、 环境行政与民事诉讼可以构成依存和附带关系。行政诉讼，是指行政相对人与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以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footnoteRef:13]环境行政诉讼的主体是环境行政相对人与环境行政机关。环境行政诉讼的目的是强化对环境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司法审查判断，具有监督和救济两项功能。环境民事诉讼是环境领域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纠纷而产生的诉讼，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前者的主体之间从行政法上看具有不平等性，后者的主体是平等的。从表面上看两者是独立的，并且诉讼目的和功能都不同，没有关系。可从实质内容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行政机关在对现在相对人进行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处罚等时，往往涉及第三人利益，因此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对第三人利益可以进行附带的民事决定，这一附带的决定正是民事诉讼的源头。如A造成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损害了B	和C的健康，行政机关在处罚A的同时，并决定A赔偿B和C各经济损失X元。如果A不服行政处罚行为和民事赔偿决定部分，就可以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A作为行政诉讼附带原告，B和C作为行政附带被告进行诉讼，当然也可以选择进行独立民事诉讼。相反如果是B和C不服民事赔偿行政决定部分，B和C是附带民事原告，被告则是A。因此从行政诉讼的源头上看，环境行政与民事诉讼可以构成依存和附带关系。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却有制度可以参考。[footnoteRef:14]并且作为审判的法院，对于两个案件是否并案审理具有决定权。因此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并不违反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精神。当然作为法律进行漏洞填补或者通过司法解释进行明确，更为妥当。在当下司法改革正在突破审判庭分类限制，构建以法官为中心的审判机制，对于行政附带民事的实施也具有了基础性的条件。 [13: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14:  同上注397页。] 

（3） 环境诉讼完整的体系化架构进路。环境诉讼，涉及行政、民事、刑事三大诉讼，三种诉讼之间，存在法律上的联系，上面已作了分析，因此环境诉讼是一个具有有机联系的整体，如何构建环境诉讼体系，达到保护环境，发展环境的立法目的，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体系建构。
1、 互动：多元诉讼并行。环境诉讼在行政、刑事、民事各诉讼领域，追求的诉讼目标，修复的法益各不相同，因此必须进行多种诉讼并行，才能完成环境保护法的实体目标。
  强化环境行政诉讼监督行政行为。大量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发生，都或多或少与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有关联，一度时期来，各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快速经济发展，大量地引入资金发展企业生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也鱼龙混杂而至，后水土污染，空气污染不断产生和累积。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条块分割，行政上地属于地方政府，行政执法权受到限制，很难履行环境行政管理、监督和制裁的职能，甚至导致滥作为，使部分企业和一些公民破坏环境的行为，有恃无恐继续不断发生。同时又由于受到地方行政控制和影响，很多涉及环境领域的行政案件，法院通过立案审查关，以不予立案的方式挡在司法门外。把环境行政诉讼作为第一要义的诉讼，就是要进行两个方向的射击：行政不作为和行政滥作为。
   第一向行政不作为射击。一个法律关系的构成，是以法律事实的存在为基础的，而法律事实的存在虽然有其客观性，可作为法律下的考量，必须得到证据的支持，而证据的调查和收集，大量的环境案件是环境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必须要这个部门的积极作为才能完成，并且这个部门在技术条件等方面，其他部门是不能比的，即使是侦查机关，在面对环境污染案件，也因为技术的原因，要依赖环境行政部门，很多案件还得靠环境行政部门调查移送案件。对于环境行政部门的不作为的行为，打开诉讼阀门，让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积极参与诉讼，通过司法裁判，强制环境行政机关对那些没有调查处罚环境污染案件重新或者继续进行调查，让污染者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并依赖事实，为后续的刑事和民事责任做好基础准备。
   第二向行政滥作为射击。环境行政滥作为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避重就轻进行行政处罚；二是事实不清的管理。两种情况都让后续的环境刑事和民事诉讼难于展开，甚至包涵了重大的环境污染行为。行政诉讼就是强制行政机关，正确履行责任，继续进行环境行政行为，还原本来面貌，适法处理，公开真实信息，同样是为污染者承担后续法律责任打基础。
   落实环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环境行政机关如果发现破坏环境的行为，可能涉及犯罪问题，应当通知刑事侦查机关并行调查，互相协助完成行政调查和刑事侦查，让刑事诉讼程序及时启动。在刑事诉讼启动后，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院和审判机关的法院，应当通知受到侵害的民事主体参与附带民事诉讼，通知可以通过直接送达和公告送达的形式进行，由此提高诉讼效率，减轻民事诉讼成本。
以填补损失为目的强化环境民事诉讼。大量的环境民事诉讼需要环境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进行深入的调查取证，确定环境污染行为发生的事实，并确定损害的内容、主体。少量的，明显的环境损害，可以通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发现，自发诉讼。因此环境民事诉讼主要依赖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对环境管理监督产生的信息来引导民事环境诉讼，信息的全面公开，成了环境民事诉讼的主要前提。环境行政管理监督机关依法积极履行职责成了环境民事诉讼的保障。在环境行政诉讼监督环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条件下，就环境破坏行为行政处理的结果，转化为民事诉讼的系属内容，明确诉讼主体，诉讼标的，管辖法院，推进环境民事诉讼。对于不履行环境调查处理职责的环境行政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形式，请求法院依法裁判，判决行政机关履行调查处理等行政职责，通过这样的形式，获取民事诉讼所需要的基础事实，为环境民事诉讼作好准备。民事环境诉讼与环境行政诉讼的标的和目的不同，前者主要是通过确认、给付、形成之诉来完成诉讼目的，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在环境民事诉讼领域，主要是修复、填补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由于环境民事诉讼所涉及的民事责任的内容非常宽广，有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停止侵害等多种责任形式，所以具有其他诉讼无法替代的特点，并且填平损失，更具有完整性，周延性本质，因此是解决环境破坏的最主要的法律手段，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环境行政诉讼的目的，主要是监督行政依法履行行政职责，由此往往不能解决民事赔偿问题，即使解决也是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为此把环境行政诉讼作为解决后续的民事诉讼的基本条件，把民事诉讼作为解决环境破坏行为的损失修复手段，互相映衬是完整的诉讼体系构成。
 2、助力：辅助制度的跟进。要完成环境的三大诉讼的体系化，互动性，仅仅靠诉讼制度本身的内在动因还不够，还需要外力作用，这个外在的动力，就是环境诉讼的辅助制度。笔者认为根据国外环境治理的经验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构建政府部门及企业的环境信息咨询制度，环境保险赔偿制度，完善公益诉讼主体等制度。
   构建环境信息咨询制度。环境信息咨询制度是一个主体多元的制度，涉及政府部门、医院、环境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制度产生的目的，是为环境污染，环境损害，设备及生产工艺的危险，提供完整的环境信息资源，为环境诉讼作基础准备。环境诉讼之所以难，其关键问题在于环境污染事实发现技术困难，诉讼成本高，赔偿费用高到很多企业不能承受。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这些基础性的制度作为保证。德国环境侵权责任法，仅有二十多条，可德国的环境保护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根本原因就是有完整的辅助制度，“德国《环境责任法》的因果关系推定制度不是孤立的制度，是与咨询请求权制度和保险制度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受害人可以针对相关设备向政府和设备持有人咨询有关情况，获取足够的信息，得到足够的证明，以达到因果关系推定的要求。而责任保险制度则可以帮助加害方履行环境责任，各种制度相互相成，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footnoteRef:15]。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一些辅助性制度。 [15:  晋海 周龙：《德国环境责任法因果关系推定制度及对我国环境立法的启示》《东南法学》，2014年第2期。
] 


    建立环境信息咨询请求权制度。一是针对环境行政管理和监督部门，赋予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对环境信息咨询请求权，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有请求公开环境信息的权利，有对信息不理解，请求解释的权利，请求对污染范围，可能波及的受害人群提供证据资料的权利，这个制度可以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进行补充完善，也可以纳入《环境保护法》内容；二是针对生产企事业单位，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有权要求其提供设备及工艺生产可能产生的环境损害风险相关资料，以及产品的技术缺陷带来的环境破坏风险数据资料，这个制度作为环境保护法今后修改完善的内容之一；三是针对环境受害人，对医疗机构有权要求其进行身体的检查，针对性的对环境污染损害进行医学分析，并提供证据资料，其检查费用纳入公费医疗范围。四是对公益环境科研机构，赋予当事人咨询请求权，得到技术上的支持。
完善公益诉讼主体范围。从《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看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处于模糊状态，需要后续立法跟进或者司法解释。在进行后续立法或者进行司法解释时，应当对“法律规定的机关组织”进行扩大解释，这个组织可以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也可以是其他登记的组织。之所以作这样的扩大解释，是通过法律，鼓励公益诉讼，并且对公益诉讼费用实行诉讼缓交免交制度。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法律还赋予公民提起公益诉讼权，之所以如此规定，目的就是鼓励环境公益诉讼，保护公民、法人环境权益。

    建立生产企业环境强制保险制度。环境污染，其产生的主要根源在工业污染，而生产的风险又来自于设备及工艺技术的不足，故意造成环境污染的生产企业属于少数，发生环境污染案件后，由于企业的赔偿能力严重不足，导致裁判履行的艰难，引发群体性上访及社会稳定，为了环境污染案件能够得到赔偿，通过建立企业强制保险制度，获得保险赔偿，与补充赔偿相互结合的形式，修复污染损害。
    建立企业职工告密保护制度。环境诉讼之所以难，关键在证据收集难，然而对于生产企业的职工来说，确是知情者，是直接证据的提供者，可这些“证人”，由于是特殊的，与企业存在“饭碗”关系，因此很少有人主动举报污染问题，在被动接受询问时甚至都不会说出事实真相，为此应当建立告密保护制度，在制度上用奖励和保护的方法，鼓励企业职工向环境行政管理监督告发，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环境告密制度，作为环境保护法完善内容之一，纳入其中。
    环境诉讼，应当是一个行政、刑事、民事诉讼互动的体系，需要辅助制度跟进才能很好发挥其体系功能，两者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缺一不可。完善诉讼的体系化建设，才能完成环境保护法实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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